身心障礙者免徵使用牌照稅減免須知
身心障礙者免徵使用牌照稅法令於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八七００二三一三六０號令修正公布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第一項第八款：「專供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並領有駕駛執照者使用之交通工具，每人以一輛為限。但因身心障礙情況，致無駕駛執照者，每戶以一輛為限。」同法同條第二項規定略以：「免徵使用牌照稅之交通工具，應於使用前辦理免徵使用牌照稅手續。」身心障礙者使用之交通工具如符合前揭免徵規定，須檢具下列證件，向車籍所在地稽徵機關申請免稅手續。
（一）       殘障者本身領有駕駛執照：
＜每人以乙輛為限＞
１．               申請書三份（加蓋申請人印章）
２．               殘障手冊
３．               駕駛執照
４．               行車執照（車主與殘障者須為同一人）
（二）　因身心障礙致無駕駛執照者＜每戶以乙輛為限＞
１．　　申請書三份（加蓋申請人印章）
２．　　殘障手冊   
３．　　行車執照
４．　　戶口名簿（車主須設籍在同一戶號內且具親屬關係）
５．　　行車執照住址與戶口名簿同一住址
綜上，使用牌照稅免稅之申請應由納稅義務人主動向車籍所在地稽徵機關提出申請，稽徵機關經審核後，若證件齊全則立即核准，並於核准當天起免稅。若申請核准免稅條件不變，不必每年按期申請核免手續。如有任何疑問，請撥免費服務電話：０８０－５５６９６９
以上資料來源：雲林縣稅捐稽徵處
